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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投资二期40000m³/h

空分项目的公告 

 

 

一、投资情况概述： 

2021 年 10月 15 日，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投资二期 40000m³/h 空分项目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1-092）。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杭氧”）因

其用户——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建龙”）新增用气需求，

计划实施新建一套 40000m³/h空分装置项目，以满足吉林建龙新增用气需求，并置

换一套原有 25000m³/h 空分装置。公司已与吉林建龙签订气体供应相关合同，该项

目位于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项目合同期为 20 年，供气启动日预计为 2023 年 1 月，

以项目最终实际投产时间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按照《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二、项目双方介绍： 

（一）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西路 10号 406 室 

3.法定代表人：张玉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注册资本：303,600.00万元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主要经营范围： 

    炼钢、炼铁、热轧、冷轧及钢铁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废旧钢铁收购；出

口企业自产的钢铁制品、进口企业生产和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活性石灰、冶金炉料制造、销售；水渣、钢渣、废旧物资、

钢材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仅含粗苯（易燃液体类别 2）、煤焦油（易燃液体

类别 2）、硫磺（易燃液体类别 2），不含其他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发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公司与吉林建龙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吉林杭氧气体有限公司 

2.住所：龙潭区金珠乡九座村 

3.法定代表人：郑达海 

4.注册资本：21,000.00 万元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主要经营范围： 

    氧气、氮气、氩气、液氧、医用氧（液态）、液氮、食品氮（食品添加剂）、

液氩生产及销售；空气分离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现场安装及维修；空分设备的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通用机电设备配件销售；危险货物运输（2类 2项）。（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吉林杭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吉林杭氧与

吉林建龙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投资及资金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2.59 亿元，由吉林杭氧以自有资金和融资方式解决。 

    四、对公司的影响 

    吉林建龙系吉林杭氧一期项目的供气用户，本次二期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吉林杭

氧气体业务的开拓和盈利能力的提升，对提升公司在气体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以

及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有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在工业气体领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及



长远利益。上述投资项目可能会受相关政策法规、宏观经济、市场供求关系、用户

主体项目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实施上述投资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